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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刊  845

全面深化知识产权制度改革
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挑战

2018年3月以来，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知识产权问题成为焦点。对此，我国政府迅速做出回应。2018

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不但澄清了美方关于中国知

识产权保护成就的曲解，更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坚定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的基本立场——“中国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将其作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

坚定不移深化知识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长期应对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重要经验。从中美知识产权问题

的历史来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美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一次次责难。在中

国尚未建立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时，美方就坚持要求在《中美高能物理协议》和《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中纳入

了宽泛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20 世纪 90 年代的 3 次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和中国入世谈判，美方都一再将知识产

权问题作为经贸谈判工具，对我施压。但另一方面，面对美方片面的知识产权指责和施压，我国从未回避矛

盾和分歧，而是始终坚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不断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妥善处理了与美方的

争端，促进了双方互惠共赢的知识产权发展格局。

20 世纪 80—90 年代我国迅速建立了现代知识产权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84 年颁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90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1 年颁布《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1993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从无到有”的巨大

突破。时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 · 鲍格胥博士就曾指出，“在知识产权历史上，中国完成所有这

一切的速度是独一无二的”。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又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和

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要求，分别于 2000 年和2008 年先后两次系统推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改革，顺利完成

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调整”的制度创新转变。

深化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就要求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从美方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相关

产品，到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并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从美方对中国公司以获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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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沿技术和知识产权为目的的对美国公司和资产的系统

性投资和并购的非难，到对中国强制技术转移、“以

市场换技术”的无端攻击；从美国宣布对中国产品基

本上就是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科技产品（而并非

中美贸易逆差产品）征税25%，到白宫贸易顾问纳瓦

罗公然宣称针对“中国制造 2025”，这些现象都一再

表明，本轮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美方试图对特定

中国创新主体和特定技术领域快速崛起的科技实力和

创新能力的直接遏制。

应对美方这种极具针对性的挑战，唯有更加坚定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在促进创

新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而知识产

权制度正是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鼓励创新、激

发创造、促进运用的关键性制度保障。习近平主席强

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

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

对此，外资企业有要求，中国企业更有要求”。

深化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就要求更高法治水平的

知识产权保护。更高法治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我

国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在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

等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断完善立法，加强商

业秘密领域法律制度建设，以期更为有效地应对日益

突出的新技术和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

也必须加强知识产权法与现有科技法律的协调、统

一，显著提升科技创新产出知识产权质量，将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与推进知识产权运用机制有效衔接，充分

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科技创新、保护科技创新和帮

助科技创新实现经济价值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使其真

正成为保护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的铜墙铁壁。

同时，更高法治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也要求在知

识产权执法司法领域，按照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和行

政调查等行政执法手段，而非知识产权类型整合专门

化执法机构和执法力量，减少知识产权保护的“贫富

差距”，因地制宜合理配置高效可行的行政司法保护

资源。在制度工具方面，通过完善法定赔偿和惩罚性

赔偿制度，强化知识产权行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

全知识产权诚信管理制度，提升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慑作用

充分发挥出来”。

深化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就要求更开放主动的知

识产权保护。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各国创新

相互依存、产业链关系紧密，创新活动的全球化是不

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是知识产权

制度成长的土壤。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愿同世界

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创造良好创新生态环

境，推动同各国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基础上开展技术

交流合作”。

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一个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创新不但应立足中国特色，还必须更为积极、

主动地参与和推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变革和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知识产

权保护事业提供中国方案，为我国未来的知识产权事

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国际规则保障。此外，全面开放新

格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求我们更深入

广泛地介入对现有国际规则和制度环境的改革之中，

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建设中，中国要坚持“普惠、包

容”的发展方向，使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能够兼顾不同

基本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状况和切身利益，包

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存在的差

异，发挥知识产权保护更为积极的作用，更加有力地

推动全球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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